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江门市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行为，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机制，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停车设施建设，维护车主和车辆停放服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15年版）》、《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粤发改规〔2017〕5号）、《关于放开住宅小区、商业配套、露天停车场停车保管服务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5〕483号)等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江门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及管理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是指我市依法从事机动车停放服务的经营者或管理者为机动车提供停放场地服务并收取费用的行为。
第四条 县级以上发展改革部门是我市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的行政主管部门。
住建、交通运输、规划、公安交管、工商、税务、国资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下列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
（一）依法施划的道路人工或自动停车设施；
（二）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站及换乘站配套停车设施；
（三）机场、车站、码头、旅游景点、口岸配套停车设施；
（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公办学校以及政府投资建设的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宫、文化宫、体育馆等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配套停车设施；
（五）各级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交通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的室内专业停车设施。
除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外，其他依法设立的停车设施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
（一）社会资本全额投资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由经营者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根据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自主制定。

（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由政府出资方与社会投资者遵循市场规律和合理盈利原则，统筹考虑建设运营成本、市场需求、经营期限、用户承受能力、政府财力投入、土地综合开发利用等因素协议确定。收费标准的调整，按照政府与社会资本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协调机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成本、供求变动等因素确定。
（三）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由物业服务企业、停车服务企业等停车场经营者（以下简称停车场经营者）与业主或使用人通过合同或其他方式约定。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是指停车场经营者接受车位所有权人、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及其他合法单位或组织等的委托，按照停车服务合同或其他约定，向住宅小区业主或使用人提供停车场地、设施、停车秩序管理所收取的费用。停车场经营者己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不得向车位使用人重复收取车位物业服务费。
第六条 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标准的制定、调整，实行属地管理。
江门市发展改革局负责制定和调整市区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标准，各县级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制定和调整本辖区内机动车停车服务收费标准，并报江门市发展改革局备案。
第七条 对纳入政府定价管理范围的停车服务收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综合考虑停车设施等级、地理位置、服务条件、供求关系及社会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收费标准。
（一）对不同区域的停车设施服务收费，根据停车供需状况差异，并考虑道路路网分布、公共交通发展水平、交通拥堵状况等因素，划分不同类区，实行级差收费。供需缺口大、矛盾突出的可实行较高收费，供需缺口小、矛盾不突出的可实行低收费。对城市外围的公共交通换乘枢纽停车设施服务，应当实行低收费。
（二）同一区域停车设施，区分停车设施所在位置、停车时段、车辆类型等，按照“城市中心区域高于非中心区域、路内高于路外、拥堵时段高于空闲时段”的原则，制定差别化服务收费标准。对交通场站等场所及周边配套停车设施服务，可推行超过一定停放时间累进式加价的阶梯式收费。
第八条 市和各县级市发展改革部门制定、调整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应当进行价格成本调查，就制定或调整价格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广泛听取社会意见，制定、调整价格的决定应当向社会公布。并通过政府网站公布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纳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名称、收费标准、收费依据等信息。

第九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按不同车型或实际占用停车泊位数的差别确定，可以按摩托车、小车、大车、超大型车四类车型区别计费。小车为载重2吨以下（含2吨）或载客20座以下（含20座）的各种机动车；大车为载重2吨以上至10吨（含10吨）或载客20座以上的各种机动车；超大型车为载重10吨以上的各种货车。
第十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可以按次收取，也可以分钟、小时、天（起止时间连续累加24小时为1天）、月、年为单位计费，也可以根据车位的供求关系实行累进或递减计费。
机动车停放服务时段可分白天、夜间，也可根据实际将停车时段分为繁忙时段和非繁忙时段。不同时段可实行不同收费标准，但跨时段前后不同收费标准的差异不应过大。
第十一条 停车服务收费减免优惠政策：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1、进入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不含自动收费停车设施）停车不超过30分钟的，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延长免费时限，具体延长时限由各县级市发展改革部门根据当地实际确定； 

2、军警车辆、实施救助的医院救护车辆及市政工程抢修车辆； 

3、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车辆。

（二）鼓励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停车设施提供机动车免费停放或者设置免费停放时限。

（三）在保证交通畅通、不影响社会治安环境、不影响公共场所的其他合理公共活动空间、不影响相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有条件的地区可鼓励停车设施采取临时性免费措施，鼓励社会公共（公益）性场所提供免费机动车停放服务。
（四）机动车辆因行政机关依法查封、扣押被拖曳至指定停车设施的，在查封、扣押期间产生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应按指定停车设施收费标准执行，并由行政机关承担，不得向当事人收取或变相收取。
第十二条 提供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各类经营者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应当严格遵守《价格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按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的规定实行明码标价，在停车设施入口处及缴费地点的醒目位置设置标价牌，标明停车设施经营单位、收费标准、服务内容、免费停放时限、投诉举报电话等，接受社会监督。

（二）不得采取价格欺诈等不正当手段，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三）应当明确标示或者记录进入停车设施的机动车牌号和进入时间，机动车驶离停车设施凭该标示或记录交纳停放服务费，停车设施经营者应当依法提供国税部门监制的发票。

停车设施经营者收费不开具发票的，机动车停放者有权拒付，并可向主管部门投诉。
第十三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明码标价牌由各级发展改革部门按照省发展改革部门统一的格式监制，可采用不同的颜色标牌来区分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第十四条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政策，违反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在标价之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实施价格欺诈行为，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方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导需求者与他人进行交易，以及其他违法违规价格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各县级市发展改革部门可依据本细则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管理政策。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2018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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